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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法院指定重整管理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9 年 3 月 21 日，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法

院发来的《应诉通知书》（2019 沪 03 破申 13 号）以及随文发来的《重整申请书》，债权人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四研究所（以下简称“七○四所”）以公司无法清偿到期债务

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以上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债权人申请公司重

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21）。 

2020 年 2 月 14 日，公司收到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0）沪 03 破 46 号]，裁

定受理债权人七○四所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以上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股票存在

终止上市风险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06）。 

2020 年 2 月 21 日，公司收到法院送达的《决定书》[（2020）沪 03 破 46 号]，上海市

方达律师事务所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随机摇号被指定为本案管理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 4 月修订）有关规定，现就公司

被裁定进行重整的有关进展公告如下： 

一、法院指定管理人情况 

1、《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2020 年 2 月 19 日，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随机摇号，确定本案社会中介机构。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

管理 人的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法院指定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为本案管理人。 

《决定书》要求公司管理人应当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管理人的各项职责，向人民法院报告工作，并接受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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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监督。管理人职责如下： 

（一）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二）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 制作财产状况报告； 

（三）决定债务人的内部管理事务； 

（四）决定债务人的日常开支和其他必要开支； 

（五）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 决定继续或者停止债务人的营业； 

（六）管理和处分债务人的财产； 

（七）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 

（八）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 

（九）人民法院认为管理人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2、管理人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上海市石门一路 288 号兴业太古汇香港兴业中心二座 24 楼 

联系人：黄潜、涂光泽 

联系电话：15900582146 

3、管理模式及信息披露义务责任人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向法院提交关于重整期间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

事务的申请。若该等申请获得法院批准，公司重整期间将采取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模式，

信息披露义务责任人仍为公司董事会。若该等申请未能获得法院批准，公司重整期间将采取

管理人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模式，信息披露义务责任人为管理人。 

二、备查文件 

1、（2020）沪 03 破 46 号《决定书》。 

特此公告。 

 

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